南政办函〔2026〕18号

答复类型：B类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泉州市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
第1370号建议协办意见的答复函

泉州市林业局：

黄瑞谦代表提出的《关于支持南安市洪梅镇建设相关森林防火应急道路的建议》（第1370号）已收悉。我市的办理意见如下：

针对黄瑞谦代表提出的支持洪梅镇建设新联村至山溪村森林防火应急道路的建议，我市在组织各乡镇（街道）开展新一轮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需求摸底申报工作中，已将新联—六都—仁科—山溪的森林防火应急道路项目纳入规划。下一步，我市将积极推进项目落地实施，主动对接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支持，分批次统筹推进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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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4月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